
1

证券代码：601577 证券简称：长沙银行 编号：2025-060

优先股代码：360038 优先股简称：长银优 1

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行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

时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在长沙银行总行 33 楼 3315 会议室

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。

会议由董事长赵小中主持。董事会秘书、首席风险官彭敬恩，副行长

罗刚列席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：

一、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非资本类金融债券的议案

董事会同意本行通过簿记管理人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或通过

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招标方式，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

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 亿元

的非资本类金融债券，债券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普通金融债、绿色金融

债、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、“三农”专项金融债等非用于补

充资本的金融债券，单只债券期限不超过 10 年（含）。募集资金将

依据适用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批准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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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，并由董事会转授权高级管理

层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并办理发行本次非资本类金融债券的相关事宜，

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方案，聘请中介机构，签署、执行、完成与发

行本次非资本类金融债券相关的所有法律文件，办理有关监管申报和

审批事宜，决策发行时机，办理上市流通，并根据国家及相关监管部

门修订、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政策的规定对本次非

资本类金融债券发行条款作相应修改，及与本次非资本类金融债券发

行相关的其他事宜；同意提请股东会允许董事会向高级管理层转授权，

在本次非资本类金融债券存续期内，按照相关监管部门颁布的规定和

审批要求，办理付息、兑付等事宜。

本次发行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经股东会批准本议案后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止；授权及转授权期限与本次发行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

一致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同意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本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。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决议生效后，

本行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《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

非资本类金融债券的议案》中剩余未发行额度失效。

二、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

限公司增资的议案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《长

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

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）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关联董事赵小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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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曼、李晞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、董事会风险控

制与关联交易委员会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

本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。

三、关于召开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

的议案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《长沙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）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6 日


